
古建筑消防规范

篇一：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5-5-1 实施)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

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 和《高层民用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5 年版）相比，本规范主要有
以下变化：

1. 合并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调整了两项标准间不协调的要求，将住宅建筑的高、多
层分类统一按照建筑高度划分；

2. 增加了灭火救援设施和木结构建筑两章，完善了有关灭火救
援的要求，系统规定了木结构建筑的防火要求；

3. 补充了建筑保温系统的防火要求；

4. 将消防设施的设置独立成章并完善了有关内容；取消了消防
给水系统、室内外消火栓系统和防烟排烟系统设计的要求，这
些系统的设计要求分别由相应的国家标准作出规定；

5. 适当提高了高层住宅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100m的高层民用
建筑的防火技术要求；

6. 补充了有顶商业步行街两侧的建筑利用该步行街进行安全疏
散时的防火要求；调整、补充了建材、家具、灯饰商店营业厅
和展览厅的设计疏散人员密度；

7. 补充了地下仓库、物流建筑、大型可燃气体储罐（区）、液
氨储罐、液化天然气储罐的防火要求，调整了液氧储罐等的防
火间距；



8. 完善了防止建筑火灾竖向或水平蔓延的相关要求。

【条文说明】修订后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了厂房、仓
库、堆场、储罐、民用建筑、城市交通隧道，以及建筑构造、
消防救援、消防设施等的防火设计要求，在附录中明确了建筑
高度、层数、防火间距的计算方法。主要修订内容为：

1、在“建筑构造”一章中补充了建筑保温系统的防火要求。

2、为便于建筑分类，将住宅建筑原按层数划分多层和高层住
宅建筑，修改为按建筑高度划分，并与原规范规定相衔接；修
改、完善了住宅建筑的防火要求，主要包括：

1）住宅建筑与其他使用功能的建筑合建时，高层建筑中的住
宅部分与非住宅部分防火分隔处的楼板耐火极限，从 1.50h 修
改为 2.50h ；

2）小于等于 100m的高层住宅建筑套内宜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并对公共部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提出了要求；

3）规定建筑高度大于 54m的住宅建筑应设置可兼具使用功能
的避难房间，建筑高度大于 100m的住宅建筑应设置避难层；

4）明确了住宅建筑疏散楼梯间的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的
条件；

5）规定高层住宅建筑的公共部位应设置灭火器。

3、适当提高了高层公共建筑的防火要求：

1）建筑高度大于 100m的建筑楼板的耐火极限，从 1.50h 修改
为 2.00h ；

2）建筑高度大于 100m的建筑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不能按
照有关要求减少；



3）完善了公共建筑避难层（间）的防火要求，高层病房楼从
第二层起，每层应设置避难间；

4）规定建筑高度大于 100m的建筑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
消防水龙；

5）建筑高度大于 100m的建筑中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的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从 30min 修改为 90min。

4、补充、完善了幼儿园、托儿所和老年人建筑有关防火安全
疏散距离的要求；对于医疗建筑，要求按照

护理单元进行防火分隔；增加了大、中型幼儿园和总建筑面积
大于 500m2的老年人建筑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大、中型
幼儿固和老年人建筑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规定；医疗建
筑、老年人建筑的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备用电源的
连续供电时间，从 20min 和 30min 修改为 60min。

5、为满足各地商业步行街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系统提出了
利用有顶商业步行街进行疏散时有顶商业步行街及其两侧建筑
的排烟设施、防火分隔、安全疏散和消防救援等防火设计要
求；针对商店建筑疏散设计反映的问题，调整、补充了建材、
家具、灯饰商店营业厅和展览厅的设计疏散人数计算依据。

6、增加灭火救援设施一章，补充和完善了有关消防车登高操
作场地、救援入口等的设置要求：规定消防设施应设置明显的
标识，消防水泵接合器和室外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设置，应考
虑灭火救援时对消防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用于消防救援和消
防车停靠的屋面上，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建筑室外广告牌
的设置，不应影响灭火救援行动。

7、将消防设施的设置独立成章：取消了消防给水系统、室内
外消火栓系统和防烟排烟系统设计的内容，这些系统的设计要
求分别由相应的国家标准作出规定。



8、补充了地下仓库与物流建筑的防火要求，要求物流建筑应
按生产和储存功能划分不同的防火分区，储存区应采用防火墙
与其他功能空间进行分隔；补充了 1×105m3- 3×105m3 的大型
可燃气体储罐（区）、液氮、液氧储罐和液化天然气气化站及
其储罐的防火间距。

9、完善了公共建筑上下层之间防止火灾蔓延的基本防火设计
要求，补充了地下商店的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00m2 时有关防火
分隔方式的具体要求。

10、适当扩大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范围：如高层公共建
筑、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商店、展览建筑、财贸金融建
筑、客运和货运等建筑；明确了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应设置
灭火系统和公共建筑中餐饮场所应设置厨房自动灭火装置的范
围；增加了冷库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范围。

11、在比较研究国内外有关木结构建筑防火标准，开展木结构
建筑的火灾危险性和木结构构件的耐火性能试验，并与《木结
构设计规范》和《木骨架组合墙体技术规范》等标准协调的基
础上，系统地规定了木结构建筑的防火设计要求。

12、对原《建规》、《高规》及与其他标准之间不协调的内容
进行了调整，补充了高层民用建筑与工业建筑和甲、乙、丙类
液体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柴油机房等的平面布置要求、有关
防火门等级和电梯层门的防火要求等；统一了一类、二类高层
民用建筑有关防火分区划分的建筑面积要求，统一了设置在高
层民用建筑或裙房内商店营业厅的疏散人数计算要求。

13、进一步明确了剪刀楼梯间的设置及其合用前室的要求、住
宅建筑户门开向前室的要求及高层民用建筑与裙房、防烟楼梯
间与前室、住宅与公寓等的关系，完善了建筑高度大于 27m，
但小于等于 54m的住宅建筑设置一座疏散楼梯间的要求。



本规范共确定了 165 条强制性标准条文，约占全部条文的
39%。在执行时，如果某一强制性标准条文中含有允许调整的
非强制性要求时，仍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和条件进行确定，如
本规范第 4.4.2 条强制要求进行分组布置和组与组之间应设置
防火间距，但组内储罐是否要单排布置则不是强制性的要求，
而可以视储罐数量、大小和场地情况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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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预防建筑火灾，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
全，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下列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筑：

1 厂房；

2 仓库；

3 民用建筑；

4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

5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区）；

6 可燃材料堆场；

7 城市交通隧道。

人民防空工程、石油和天然气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和火力发电
厂与变电站等的建筑防火设计，当有专门的国家标准时，宜从
其规定。

【条文说明】1.0.2 本规范所规定的建筑设计中的防火技术要
求，适用于各类厂房、仓库及其辅助设施等工业建筑，公共建



筑、居住建筑等民用建筑，储罐或储罐区、各类可燃材料堆场
和城市交通隧道工程。

其中，城市交通隧道工程是指在城市建成区内建设的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交通隧道及其辅助建筑。根据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
本术语标准》GB/T50280-1998，城市建成区简称“建成区”，
是指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
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

对于人民防空、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化工、酒厂、纺织、钢
铁、冶金、煤化工和电力等工程，专业性较强、有些要求比较
特殊，特别是其中的工艺防火和生产过程中的本质安全要求部
分，本规范的规定还不具体，这些工程设计中的某些防火要求
也与一般工业或民用建筑有所不同，在本规范做了原则要求，
但难以更详尽地确定这些工程的某些特殊防火要求，因此设计
中的相关防火要求可以按照这些工程的专项防火规范执行。
1.0.3 本规范不适用于火药、炸药及其制品厂房（仓库）、花
炮厂房（仓库）的建筑防火设计。

【条文说明】1.0.3 火药、炸药及其制品厂房（仓库）、花炮
厂房（仓库）有关建筑设计中的防火要求在《民用爆破器材工
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089、《烟花爆竹工厂设计安全规范》
GB50161等规范中有专门规定。 1.0.4 同一建筑内设置多种使
用功能场所时，不同使用功能场所之间应进行防火分隔，该建
筑及其各功能场所的防火设计应根据本规范的相关规定确定。

【条文说明】1.0.4 本条规定了在同一建筑内设置多种使用功
能场所时的防火设计原则。

对于同一性质的建筑，如民用建筑或工业建筑，当在同一建筑
物内设置两种或两种以上使用功能的场所时，不同使用功能区
或场所之间需要进行防火分隔，以保证火灾不会相互蔓延。为
此，首先要考虑将这些场所进行防火分隔，并且相关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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